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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之人士在作出任何有關投資於發售股份之決定前，務請仔細考慮本招股章程所

載之所有資料，特別是須考慮以下與投資於本集團有關之風險及特別考慮因素。出現以

下任何風險均可對本集團之業務、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日後前景構成不利影響，並導

致發售股份之市價大幅下降。

與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有關之風險

香港經濟衰退可能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於香港經營，且大部分收入均來自香港。本集團之業績表現及資產

之質素和增長必然受到香港整體經濟影響。因此，香港經濟衰退可能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其後引致之香港經

濟衰退，已經造成（其中包括）撥備增加，對本集團一九九八年之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儘管香港之經濟情況於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及於二零零零年整年有所改善，但與二零零零年

相比，整體經濟環境在二零零一年顯著惡化，導致香港之個人破產個案增加。此外，香港

之經濟增長於二零零二年繼續放緩，而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更受到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影響。因此，不能保證香港未來之經濟狀況可以改善，或本集團之業務不會受到香港經濟

日後出現任何惡化所影響。

雖然香港之本地生產總值於二零零三年上升3.3%，本集團預期未來香港經濟之持續復

甦，部分須視乎美國和中國內地，以及一些其他已發展國家之經濟表現。二零零一年及二

零零二年之全球衰退部分是由美國經濟衰退所導致。不能保證日後發生之全球性事件將不

會對香港之經濟及本集團構成影響。

本集團面對激烈競爭，或會對其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需要面對其他在香港經營之本地及國際銀行之激烈競爭，包括來自在財政及其

他資源上可能擁有更強大實力之對手之競爭。國際及本地之銀行業均呈現整合之趨勢，這

可能導致市場出現更具規模及效率之競爭對手。香港之金融服務業已發展為一個成熟之市

場，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一市場支持23家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持牌銀行及超過

100家外國銀行分行，為約680萬人口提供服務。因此，很多在香港之國際及本地銀行及其

他較小規模經營者，均正與本集團爭奪大致上相同之一群客戶。過去幾年之激烈競爭程度

已對若干產品之價格造成不利影響。香港競爭之加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

績構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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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業務擴展，包括開拓新市場，如未能有效地管理，可能會帶來風險。

本集團之策略乃透過內部增長，以及在合適機會出現時以合併、收購及結盟之方式，

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市場擴展業務。開拓新市場，特別是中國內地，將為本集團帶來新風險

及挑戰，例如新法規環境、不同之市場慣例及該等市場之競爭。擴充及整合新合併、收購

及聯盟之業務可能須要重大營運、行政及管理資源。任何合併、收購及聯盟之成功，部分

將須視乎本集團管理層能否將新收購業務與現有業務整合，及如適用，整合各部門、系統

及程序之能力。因此，本集團執行其業務策略之能力可能受到限制，亦可能因過程中需投

放現有資源而影響該等執行策略之時間。故不能保證：

‧ 所收購實體將可達到本集團所預期之表現水平；或

‧ 本集團產品及服務能達至其預測之需求及利潤。

倘未能有效地管理業務擴展，可能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不能保證在未來或有額外資金需要時，能夠以可接受之條款取得該等資金。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資本狀況，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經濟狀況、利率、

信貸環境、資產質素、經營收入及撥備水平等。經濟放緩可導致本集團之資產質素變差及

呆壞賬撥備增加，這可能導致本集團資本充足比率下降。倘本集團日後之經營收入不足以

應付其撥備需要，本集團之資本可能遭到侵蝕，因而需取得新資金。

再者，誠如本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及「上市之原因」兩節所載，將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之目的，包括有助日後籌集資金、以股份或現金收購新業務，及組成聯盟或

合營企業及／或投資於中國內地銀行相關業務。然而，本集團不能保證將能夠及時又或能

以可接受之條款取得額外資本。此外，發行股本證券可能會導致股東權益被大幅攤薄。上

市規則禁止本公司由股份在聯交所開始買賣日期起計六個月期間發行或同意發行股份或可

轉換為本公司股本證券之可換股證券（若干訂明之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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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業務易受到利率波動所影響。

與大部分銀行一樣，本集團整體財務表現極依賴其淨利息收入。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淨利息收入佔其經營收入約75.9%，上年度則佔76.9%。市場

利率變動可能會對本集團之賺息資產所收取之利息及其計息負債所支付之利息有所影響。

此等變動可能會導致本集團之利息開支相對於其利息收入有所增加，而導致本集團之淨利

息收入減少。香港之利率極易受到各種本集團無法控制之因素所影響，該等因素包括：

‧ 香港整體之利率，而香港整體之利率一直傾向於跟隨美國之利率走勢；及

‧ 本地及國際之經濟及政治環境。

任何利率波動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之業務承受利率風險。

現時，本集團如大部分銀行一樣，承擔因資產及負債價格及年期錯配所產生之利率風

險。本集團以短期或浮動利率資金來源（主要為一般按浮動利率計息及定期調整息率之客戶

存款、銀行同業間之存款及存款證）來應付其大部分資金需求。相反，本集團部分資產是按

定息收取利息，或如按浮息收取利息，其重新定價之頻密程度亦可能未及本集團之存款次

數多。本集團監控其買賣組合與利率變動有關之風險及就其買賣組合設定風險數值上限，

並為本集團部分定息組合安排對沖。然而，在加息之環境下，本集團不能保證淨利息息差

將不會被壓縮，因而使本集團之淨利息收入減少。

此外，財資業務近年為本集團稅前溢利作出重大貢獻。由於財資投資之資金一般較所

持資產之年期為短，因此該等財資業務涉及利率風險，並且該等業務近年帶來重大利息收

入及資本收益。故本集團不能保證日後將可產生相若之利息收入，在加息之環境下，本集

團出售證券之收益很可能會下降，財資業務甚至可能產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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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個人銀行組合相對於其他類別之借貸業務存在較高程度之信貸風險。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貸款組合中12.3%為無抵押之個人貸款及信用卡

應收賬款。本集團透過各項主要產品，例如信用卡及無抵押個人貸款等，開發其個人財務

服務業務。雖然過去此等資產之增長及此等產品之較高利息為本集團之淨溢利帶來重大貢

獻，本集團認為由於此等產品並無抵押品，故需面對較高信貸風險。事實上，於二零零二

年，由於經濟衰退及資產質素下降，本集團已收緊信貸批核及控制個人貸款及信用卡應收

賬款之信貸準則。倘經濟衰退期再臨，本集團之信貸質素及撇賬率可能會惡化。

重大改變或違反監管本集團及其業務之規例，可能對本集團之業務及未來財務表現造成不

利影響。

香港銀行須受金管局之監管，而金管局之監管制度與國際標準一致。本集團之本地銀

行業務可能直接受到金管局政策變動，包括特定借貸活動、貸款撥備、對資本充足比率及

流動資金之要求等政策之變動所影響。此外，監管和政府政策、利得稅法例或規則及會計

準則，以及與商業銀行經營業務有關之國際慣例和標準之任何轉變，包括根據國際結算銀

行新版巴塞爾協定之建議修改（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行業概覽－新巴塞爾協定」一節），均可

能影響本集團之經營。故本集團不能保證香港銀行業監管環境日後之任何轉變，不會對本

集團之業務及未來財務表現構成不利影響。

除上述以外，本集團所提供之若干產品及服務，均受香港證監會等其他監管機構監

管。本集團審慎管理其法律及遵例風險，包括與出售金融產品及洗黑錢有關之規例。然

而，不能保證本集團不會違反法例或規例，亦不能保證出現該等違反情況時不會招致重大

責任或懲罰。

港元與美元之聯繫㶅率脫漖或修改或港元變值，均可能對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財務狀

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港元與美元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起一直按7.80 港元兌1.00 美元之㶅率掛漖。香港

政府已表明會全力維持聯繫㶅率制度下㶅率之穩定。倘若此項政策改變，或倘若港元變

值，香港經濟將會受到不利影響，因而可能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構成不利影

響。故不能保證港元會繼續與美元以目前之㶅率掛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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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約有198.78億港元以美元為單位之資產，以及有約107.42億港元以美元為單位之負債，

分別佔本集團於該日之資產及負債總額約32%及約19.4%。倘若美元與港元之㶅率出現重大

轉變，可能會對本集團之流動資金、財務狀況及資本帶來不利影響。

與全球發售有關的風險

倘若股份無法發展或維持交投活躍之市場，股份價格可能下跌。

於全球發售前，股份並無市場。於全球發售後，聯交所將是股份之唯一市場。不能保

證股份將會有交投活躍之市場，亦不能保證全球發售後股份在公開市場之交易價將會等於

或高於發售價。股份之發售價預期將由本公司、聯席賬簿管理人（代表公開發售包銷商）及

大新金融協議釐定。該發售價未必能作為股份在全球發售後之參考市價。

日後在公開市場大量拋售股份，可能會對股份當時之市價造成不利影響。

如日後在公開市場大量拋售股份或發行新股份，或預期可能會發生該等出售、轉讓或

發行時，可能會導致股份之市價下降。這樣可能會對股份當時之市價，或對本集團日後在

其認為合適之時間按其認為合適之價格籌集資金之能力，構成重大不利之影響。此外，倘

本集團日後進行發行新股本證券（而不按比例向所有股東提呈發售），股東之股權將會遭攤

薄。


